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郭珺明副董事长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曹培玺董事长代为表决；

米大斌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郭洪波董事代为表决；张守文独立董事、耿

建新独立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李振生独立董事代为表决；夏清独立董

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岳衡独立董事代为表决。

1.4�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能国际 600011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

- 902 -

ADR 纽约证券交易所 - HNP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大明 孟晶

电话 010-63226999 010-66086765

传真 010-66412321 010-66412321

电子信箱 ddm@hpi.com.cn mengj@hpi.com.cn

1.6�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按照每普通股0.47元人民币（含税）向股东派发

2015年度的股息。 公司现有普通股15,200,383,440股，应付股息总计约为714,418万元人

民币。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方兴未艾，电力和资源市

场相互影响，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深化，行业和企业经营发展面临新的形势。 一是经济新常态

将深刻影响能源供需形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

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GDP增速降低和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支撑我国能源需求多年高

速增长的动力已发生深刻变化，能源需求增速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二是生态文明建设对能

源生产提出新要求，能源开发的环保约束更趋严格，能源结构调整的步伐将明显加快。 三是

全面深化改革为企业战略转型创造条件，将有利于进一步释放企业发展的内在潜力，增强

企业竞争力，电力体制改革将使能源企业面临更加开放的市场格局和竞争态势，行业运行

整体效率将得到提升。 四是“一带一路” 战略为国际化发展带来新机遇，随着对外合作深

化，资源配置从国内走向国际，为企业提供了能源投资的广阔市场空间。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2015年

2014年

（经重述）

2014年

（未经重述）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3年

（经重述）

（未经审计）

2013年

（未经重述）

总资产

299,729,722,

622

300,880,

856,737

272,164,

949,588

-0.38

285,605,138,

751

260,274,

853,102

营业收入

128,904,872,

501

140,026,

690,361

125,406,

855,036

-7.94

149,081,

406,851

133,832,874,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786,050,

131

12,182,589,

039

10,545,750,

526

13.16

12,070,784,

268

10,520,133,

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513,008,

075

10,573,786,

696

10,573,786,

696

27.80

11,610,708,

745

11,610,708,

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9,408,970,

292

74,992,915,

078

69,198,218,

504

5.89

65,997,146,

830

61,747,779,

8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2,362,706,

957

37,366,771,

622

33,320,065,

278

13.37

44,852,821,

766

40,239,429,

353

期末总股本

15,200,383,

440

14,420,383,

440

14,420,383,

440

5.41

14,055,383,

440

14,055,383,

4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 0.86 0.75 10.04 0.86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 0.86 0.75 10.04 0.86 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29 17.41 16.27

增加1.88

个百分点

19.39 17.87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4,277,583,268 31,027,888,778 31,943,846,855 31,655,553,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34,088,983 4,024,486,918 4,176,176,808 551,297,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656,968,779 4,036,369,462 4,124,612,190 695,057,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96,872,288 12,651,375,811 11,504,299,786 6,810,159,072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9,5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0,065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5,066,662,118 33.33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

743,517,303 3,929,583,900 25.85 0 无 境外法人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6,246,664 1,555,124,549 10.23 0 无 国有法人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3,000,000 3.97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472,000,000 3.11 0 无 境外法人

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16,500,000 2.74 0 无 国有法人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88,619,936 2.56 0 无 国有法人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4,767,

571

349,699,929 2.30 0 无 国有法人

大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1,500,000 1.98 0 质押

150,750,

000

国有法人

汇丰代理人（香港）有限公司 38,512,920 281,722,920 1.85 0 无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中国华能集

团香港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华能集团通过华能香港间接持有尚华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而尚华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华能开发25%的股权，因此华能集团间接持有华能开发25%的权益。

**华能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10.23%的权益，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持有本公司

3.11%的权益， 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49%的权

益。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公司在全体股东的大力支持下，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积极应对电力、煤炭、资金

三个市场变化，外拓市场、内抓管理，准确分析市场形势，狠抓重点环节，周密部署，科学管

控，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2015年，公司安全生产保持平稳，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保持

行业领先；积极开展市场营销，在公司燃煤电厂所在的绝大部分地区中，公司利用小时领先

当地平均水平；强化燃料管理，燃料成本大幅下降；严控费用支出，财务成本控制有效；积极

调整电源结构，发展质量明显提高。 同时，公司在节能降耗、超低排放、技术改造等方面工作

取得了新的进展，忠实地履行了为社会提供充足、可靠、环保电能的职责。 2015年，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为 137.8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16%。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

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

因及其影响。

无

7.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本年新增：华能山西太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华能荆门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应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苏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巢湖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华能花凉亭水电有限公司、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恩施清江大龙潭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华能安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瑞金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渑池清洁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华能涿鹿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华能通渭风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仪征风

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盐城大丰新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山阴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华能江苏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华能辽宁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华能广东能源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华能随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长乐）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龙

岩）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云南马龙风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丹东）光伏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华能东莞燃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阳西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能国际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清洁能源分公司。

本年减少：华能营口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7.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

事项作出说明。

无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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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华能国际” ）董事会，于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

二日在公司本部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或“本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亲自出席和委托出席的董事

15人。 郭珺明副董事长、米大斌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分别委托曹培玺董事

长、郭洪波董事代为表决；张守文独立董事、耿建新独立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

议，委托李振生独立董事代为表决；夏清独立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岳衡

独立董事代为表决。 公司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曹培玺董事长主持了本

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同意《公司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同意《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关于公司计提重大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公司2015年合并报表计提减

值准备309,053.88万元，减少当期税前利润309,053.88万元。 主要情况如下：

1、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滇东雨汪能源有限公司因煤炭价格下降导致

矿权减值， 分别计提矿权减值准备55,767.49万元、 矿权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4,574.09万

元；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因甘肃省电力市场供大于求、竞争激烈，燃煤机组结算电价

和机组利用小时较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44,162.42万元；恩施市马尾沟流域水电发展

有限公司因来水量和发电量低于预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9,384.12万元。

2、 公司收购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产生的商誉因煤炭价格下降导致矿权减

值，计提减值准备110,564.90万元。

3、 云南滇东雨汪能源有限公司二期机组建设工程受云南省电力供需形势和未来电力

规划影响，继续建设可能性较小，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36,787.71万元。

4、 公司投资的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持续亏损且煤炭行业经营形势

低迷，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17,813.15万元。

四、关于公司资产损失处置财务核销的议案

公司2015年度核销资产损失2,164,328.50元，为长兴电厂处置关停报废固定资产形成

的事实损失，其中：烟囱一座，资产损失2,164,068.80元；切割机一台，资产损失259.70元。

五、同意《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六、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15

年12月31日的会计年度，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公司归属于本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378,605万元人民币和1,365,193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应当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的税后利润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

金，法定盈余公积金累积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不再提取。 鉴于公司法定盈余公

积金余额大于注册资本的50%，2015年度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015年度不提取任意盈

余公积金。

公司2015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普通股派发现金红

利0.47元人民币（含税），预计支付现金红利714,418万元人民币。

七、聘任公司2016年度审计师议案

同意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在中国境内的审

计师；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在中国境外的审计师。 财务报告审计年费

预算为2,447万元人民币,内控审计年费预算为660万元人民币，合计3,107万元人民币。

八、董事会关于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并授权董事长签署。

九、同意《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十、同意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

十一、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张守文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相应职务

的申请，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徐孟洲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请见本公告附件。

如更换公司独立董事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徐孟洲先生担任

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以上任职安排自股东大会批准徐孟洲先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张守文先生在任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对其多年来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向其表示衷心感谢。

十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的修订，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008）和《公司章程》（2016修订）。

十三、 同意《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同意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一般性授权，授权具体内容如

下：

(1)�在遵守(3)及(4)段的条件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公司法》及华

能国际上市地有关监管规定(不时修订)，一般及无条件授权华能国际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

权的董事）在“有关期间” 内行使华能国际的一切权利，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

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包括可转换为该等股份的证券、可认购任何股份或转换成股

份之其他证券），及决定配发、发行及处理新股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款：

a�拟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b�新股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c�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日期；

d�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及/或

e�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及购股选择权。

(2)� (1)段所述的批准将授权华能国际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于“有关期间”

内作出或授予需要或可能需要于“有关期间” 结束后行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议及购

股选择权。

(3)�华能国际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根据(1)� 段所述授权在“有关期间” 内

批准有条件或无条件单独或同时配发、 发行及处理 (不论是否根据购股选择权或以其他方

式)的内资股新股或境外上市外资新股的数量(不包括根据中国《公司法》及华能国际的《公

司章程》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发行的股份)分别不得超过华能国际于本议案获本年度

股东大会通过时该类已发行的内资股或境外上市外资股数量的百分之二十。

(4)�在根据上文(1)段行使权利时，华能国际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必须：a)

遵守中国《公司法》、华能国际上市地监管有关规定(不时修订)及b)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其他有关的中国政府部门的批准。

(5)�就本议案而言：

“有关期间”指本议案获得本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两者中较早的日期止的

期间：

a�华能国际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及

b�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修订本决议案所述授权之日。

(6)�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华能国际上市地监管规

定和华能国际的《公司章程》，授权华能国际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于根据上文

(1)段行使权利时相应地增加华能国际的注册资本。

(7)�授权华能国际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在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华

能国际上市地监管规定和华能国际《公司章程》的情况下，根据上文（1）段行使权利时为

完成配发、发行及上市新股签署必要文件、办理必要手续、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8)�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授权华能国际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在

新股配发及发行完成后，根据华能国际新股配发及发行的方式、种类、数目和新股配发及发

行完成时华能国际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对华能国际的《公司章程》的有关内容作出适当

及必要的修订，以反映华能国际股本结构、注册资本根据此项授权而产生的变动。

十四、关于向海南核电增资的议案

1、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12,369.60万元向海南核电有限公司（“海南核电” ）进行

增资（“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海南核电的持股比例仍保持30％不变。

2、同意公司与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核电有限公

司签署《增资协议书》（“《增资协议》” ），授权公司董事刘国跃先生根据实际情况，以维护

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对《增资协议》进行非实质性修改，并在与相关各方达成一致后，

代表公司签署《增资协议》及相关文件。

3、同意与本次增资相关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并授权公司

董事刘国跃先生根据实际情况，以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对该关联交易公告进行非

实质性修改，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增资协议》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1）按一般商业

条款（即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能够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者之条款）；（2）按公平

合理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和（3）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

本议案相关《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详情请参阅公司于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登载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6-010）。

十五、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上述决议中第二、五、六、七、十一、十二、十三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董事会决定召开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将前述议案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关于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等具体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以股东大会通知的形式另行公

告。

根据公司股份上市地相关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曹培玺、郭珺明、刘国跃、李世棋、黄

坚、范夏夏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上述第十四项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六、

十一、十四项议案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请见本公告附件。

以上决议于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徐孟洲，1950年9月出生，共产党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国际学院教授。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专业，博士学位。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徐孟洲先生与华能国际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徐孟洲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未持有华能国际股份。

附件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徐孟洲为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

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

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

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2日

附件三：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徐孟洲，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华

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

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

超过五家；本人在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30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徐孟洲

2016年3月22日

附件四：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独立董事意见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独立董事在审阅了公司就《公司2015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准备的相关说明和其他相关文件后认为（1）公司董事会在制订上述利润

分配预案时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讨论， 既保证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

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2）上述利润分配预

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将《公司201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提交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振生、张守文、岳衡、耿建新、夏清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件五：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独立董事意见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拟审议《关于

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即提名徐孟洲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经审阅前述董事候选人的履历和声明等相关文件后认为：

1. �提名徐孟洲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程序符合适用法律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徐孟洲先生符合适用法律和公司章程中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或条件的有关规

定。

3.�徐孟洲先生具备《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相关适用法律

所要求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4.�同意提名徐孟洲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振生、张守文、岳衡、耿建新、夏清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件六：关于向海南核电增资的议案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同意将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意见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独立董事在审阅了公司就《关于向海南

核电增资的议案》项下所述的关联交易准备的相关说明和其他相关文件后，同意将该等议

案提交给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振生、张守文、岳衡、耿建新、夏清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件七：关于向海南核电增资的议案独立董事意见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独立董事在审阅了公司就《关于向海南

核电增资的议案》项下所述的关联交易准备的相关说明和其他相关文件后，认为（1）公司

董事会关于该等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

定；和（2）该等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振生、张守文、岳衡、耿建新、夏清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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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已于2016年3月22日签署《增资协议》，本公司将与海南核电的其

他现有股东（包括华能核电）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出资方式同比例认购海南核电的新增

注册资本。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向海南核电支付不超过人民币12,369.60万元作为本次增资

的对价。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对海南核电的持股比例仍保持30%不变。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其控制的除

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累

积共3次，总交易金额为31,828万元。

一、释义

1、 “本公司”或“华能国际”指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 “华能集团”指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3、 “中国核能”指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 “华能核电”指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

5、 “海南核电”指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6、 “本次增资”或“本次交易”指本公司将根据《增资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以不

超过人民币12,369.60万元认购海南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对

海南核电的持股比例仍保持30%不变。

7、 “《增资协议》”指本公司于2016年3月22日签署的《增资协议书》。

8、 “《上交所上市规则》”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9、 “《联交所上市规则》”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10、 “元”指，如无特别说明，人民币元。

二、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2016年3月22日与中国核能、华能核电和海南核电签署了《增资协议》。 根据

《增资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本公司将与中国核能、华能核电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同

比例认购海南核电的新增注册资本，公司将以不超过12,369.60万元认购海南核电的部分新

增注册资本，华能核电将以7,834.08万元认购海南核电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

后，海南核电注册资本增加至490,906.00万元，本公司对海南核电的持股比例仍保持30%不

变。 本次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华能集团直接持有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华能开发” ）75%

的权益，间接持有华能开发25%的权益，而华能开发持有本公司33.33%的权益，为本公司的

直接控股股东。 华能集团亦直接持有本公司10.23%的权益，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华能

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华能香港” ）间接持有本公司3.11%的权益，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

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49%的权益。 同时，华能集团持有华能核电100%

股权。 本次增资中，本公司和华能核电按各自持股比例认购海南核电的新增注册资本。根据

《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其控制的除本公

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进行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累积共

3次，总交易金额为31,828万元（包括：（1）本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与华能核电、华能开发

进行的向华能霞浦核电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2,250万元；（2）本

公司于2015年5月8日与华能集团、华能开发进行的向华能石岛湾核电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注

册资本的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9,405万元；（3）本公司于2015年10月10日与华能核电进

行的向海南核电增加注册资本的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20,173万元），与本次交易累计计算

达到及时披露的标准，但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以上的标准，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方介绍

1、 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

华能核电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5年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楼6层101

王永福

10,000万元人民币

核电的投资、开发、生产、上网送电；核电及相关技术的开发、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华能核电成立于2005年12月30日，注册地为北京，是由华能集团全资设立的子公司，主

要从事核电的投资、开发、生产、上网送电、核电及相关领域的科技研发和技术服务等。 根据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于2015年3月9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华能核电资产总计1,343,633,179元，负债总计938,917,322元，净资产总计404,715,857

元，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52,691,296元。 华能核电目前营业情况正常，经营稳定发

展。

2、 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与华能核电的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华能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间接持有尚华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而尚

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能开发25%的股权，因此华能集团间接持有华能开发25%的权益。

**华能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10.23%的权益，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持有本公司

3.11%的权益， 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49%的权

益。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本公司与关联方华能核电共同投资。

（二）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标公司为海南核电，其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8年

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滨贸路1号信恒大厦19-28楼

孙云根

1,265,756,000元

核电站的建设、运营和管理；生产、销售电力及相关产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2008年12月，海南核电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核集团” ）和华能集团共同出资设

立，注册地为海南省，成立时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核电站的建设、运营和管

理；生产和销售电力及相关产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中核集团于2010年3月将所持51%

股份无偿划转至中核核电有限公司，2011年12月31日， 中核核电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中国

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即中国核能）。 华能集团于2010年12月30日将所持有的49%股份

中的30%转让给本公司，并于2013年3月将所持有的剩余19%股份无偿划转给华能核电。 海

南核电目前股权结构为中国核能持股51%，华能国际持股30%，华能核电持股19%。

以下为海南核电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及2015年12月31日的

相关财务数据（其中，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海南核电截

至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XYZH/2014A6040号《审计报告》）：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人民币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人民币万元）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3,159

税前利润 0 1,316

净利润 0 1,1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0 1,170

资产总额 1,929,729 2,302,612

资产净额 382,430 450,862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 公司将与华能核电按照在海南核电的持股比例以1元人民币/1元注册资

本的价格同比例进行增资。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增资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股本认购：

根据《增资协议》，海南核电各股东方按照原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认缴新增出资。

其中，中国核能认缴人民币21,028.32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51%；华能国际认缴人民币

12,369.6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30%；华能核电认缴人民币7,834.08万元，占新增注册资

本的19%。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仍持有海南核电30%的权益。

2. 支付方式： 海南核电各股东方以现金方式将本次增资款项按本年度总额的40%、

40%、10%、10%分别于每季度注入至海南核电指定的验资账户。 各股东方应当在海南核电

股东会决议通过增资议案之后15个工作日内向海南核电注入首批出资。

3. 签署及生效：《增资协议》于2016年3月22日经中国核能、华能国际、华能核电和海南

核电适当签署后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为满足海南核电工程建设资金的需要，将使海南核电资本总额增加，进一步

提高海南核电的融资能力，以满足其年度工程建设资金需求，预计未来将为本公司带来稳

定增长的投资回报。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对海南核电不合并报表，本次交易不会对本公

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6年3月22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海南核电增

资的议案》。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本公司的关联董事曹培玺、郭

珺明、刘国跃、李世棋、黄坚、范夏夏先生未参加本次交易有关议案的表决。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增资协议》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1）按一般商业

条款（即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能够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者之条款）；（2）按公平

合理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和（3）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振生、张守文、岳衡、耿建新、夏清先生对本次增资已经事先认可，并

发表独立意见认为：（1）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上交所

上市规则》的规定；和（2）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及其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且符合本公司利益。

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交易出具书面审核意见认为：（1）本议案项下所述的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主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并经过交易各方多次谈判磋商确定，对公司及

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和（2）同意将本议案项下所述的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规定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历

史关联交易共3次，总交易金额为31,828万元，均按有关合同条款如期履行或正在履行过程

中。

九、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3、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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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华能国际”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 ）于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订明细

条款序号 原文 修订

第十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 （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

准）：投资建设、经营管理电厂及开发、投资、经营与

电厂有关的以出口为主的其他相关企业； 热力生产

及供应。

公司的经营范围 （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

准）：投资建设、经营管理电厂及开发、投资、经营与

电厂有关的以出口为主的其他相关企业； 热力生产

及供应销售；电力生产及销售。

第十五条

经国务院授权的公司审批部门批准， 公司首次发行

的普通股总数为50亿股，公司成立时向发起人发行

37.5亿股（内资股），占当时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

的75％（百分之七十五）。

公司成立后首次发行普通股12.5亿股， 均为境

外上市外资股， 占当时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25％（百分之二十五）。

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并经中国政府

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经于一九九八年三月四日完

成发行及配发额外2.5亿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及4亿股

内资股，在计算了上述配售及配发后，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56.5亿股，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41.5亿

股，占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约73.45％，境外上市

外资股股东持有15亿股，占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

约26.55％。

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并经中国政府

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经于二零零一年完成发行及

配发3.5亿股内资股，其中包括2.5亿股境内上市内资

股和1亿股非上市内资股。

公司经上述增资发行及配发股份之后， 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普通股总数为60亿股，其中，境内上市

内资股股东持有2.5亿股，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17％；其他内资股股东持有42.5亿股，约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70.8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15亿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5％。

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公司已经于二

零零四年以可分配利润向公司股东派发股份股利，

共计3,013,835,600股， 并且以公积金转增公司注

册资本，向公司股东派送股份3,013,835,600股。

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并经中国政府

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经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完成

发行5亿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及15亿股境内上市内资

股。

公司经上述发行股份之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总数为14,055,383,440股，其中，境内上市

股股东持有10,500,000,000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74.70%，境外上市股股东持有3,555,383,440股，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5.30%。

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授权， 并经中国政府

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经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完成

发行3.65亿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为： 公司已发行的普通股

总数为14,420,383,440股，其中，境内上市股股东

持有10,500,000,000股，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2.81%，境外上市股股东持有3,920,383,440股，约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7.19%。

经国务院授权的公司审批部门批准， 公司首次发行

的普通股总数为50亿股，公司成立时向发起人发行

37.5亿股（内资股），占当时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

的75％（百分之七十五）。

公司成立后首次发行普通股12.5亿股， 均为境

外上市外资股， 占当时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25％（百分之二十五）。

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并经中国政府

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经于一九九八年三月四日完

成发行及配发额外2.5亿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及4亿股

内资股，在计算了上述配售及配发后，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56.5亿股，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41.5亿

股，占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约73.45％，境外上市

外资股股东持有15亿股，占公司发行的普通股总数

约26.55％。

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并经中国政府

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经于二零零一年完成发行及

配发3.5亿股内资股，其中包括2.5亿股境内上市内资

股和1亿股非上市内资股。

公司经上述增资发行及配发股份之后， 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普通股总数为60亿股，其中，境内上市

内资股股东持有2.5亿股，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17％；其他内资股股东持有42.5亿股，约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70.8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15亿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5％。

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公司已经于二

零零四年以可分配利润向公司股东派发股份股利，

共计3,013,835,600股， 并且以公积金转增公司注

册资本，向公司股东派送股份3,013,835,600股。

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并经中国政府

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经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完成

发行5亿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及15亿股境内上市内资

股。

公司经上述发行股份之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总数为14,055,383,440股，其中，境内上市

股股东持有10,500,000,000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74.70%，境外上市股股东持有3,555,383,440股，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5.30%。

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授权， 并经中国政府

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经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完成

发行3.65亿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为公司经上述发行股份之

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公司已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14,420,383,440股，其中，境内上市股股东持有10,

500,000,000股，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72.81%，境

外上市股股东持有3,920,383,440股， 约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27.19%。

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授权， 并经中国政府

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已经于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完成

发行7.80亿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为： 公司已发行的普通股

总数为15,200,383,440股，其中，境内上市股股东

持有10,500,000,000股，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9.08%， 境外上市股股东持有4,700,383,440股，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0.92%。

第十九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420,383,440元。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420,383,44015,

200,383,440元。

第六十六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以其所

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

有一票表决权。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

决权。 如果根据公司股份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应对某项议案放

弃表决权或仅能投赞成或反对票， 则任何违反前述

要求或限制的表决票均为无效。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以其所

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

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

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如果

根据公司股份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应对某项议案放弃表决权

或仅能投赞成或反对票， 则任何违反前述要求或限

制的表决票均为无效。

上述修订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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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监事会，于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公司本

部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

议应出席监事6人，亲自出席和委托出席的监事6人。 穆烜监事会副主席、张伶监事因其他事

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叶向东监事会主席代为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叶向东主席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

议：

一、关于公司计提重大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公司2015年合并报表计提减

值准备309,053.88万元，减少当期税前利润309,053.88万元。 主要情况如下：

1、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滇东雨汪能源有限公司因煤炭价格下降导致

矿权减值， 分别计提矿权减值准备55,767.49万元、 矿权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4,574.09万

元；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因甘肃省电力市场供大于求、竞争激烈，燃煤机组结算电价

和机组利用小时较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44,162.42万元；恩施市马尾沟流域水电发展

有限公司因来水量和发电量低于预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9,384.12万元。

2、 公司收购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产生的商誉因煤炭价格下降导致矿权减

值，计提减值准备110,564.90万元。

3、 云南滇东雨汪能源有限公司二期机组建设工程受云南省电力供需形势和未来电力

规划影响，继续建设可能性较小，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36,787.71万元。

4、 公司投资的山西潞安集团左权五里堠煤业有限公司持续亏损且煤炭行业经营形势

低迷，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17,813.15万元。

二、同意《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同意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四、同意《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五、同意《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六、同意《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七、同意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1、公司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括的信息从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上述决议中第六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决议于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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